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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66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公告编号：2026-024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建 9 艘干散货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

远海运发展”）拟通过间接全资子公司海南中远海发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海发海运”）委托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下属中船

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澄西”）建造 5艘 8.7 万吨级多用途粮

食船（以下简称“粮食船”），交易总金额 159,5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公司拟通过间接全资子公司海南海发海运委托中船集团下属大连船舶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大连”）投资建造 2艘 21 万吨级散货船（“甲醇

+氨”燃料预留）（以下简称“散货船”），交易总金额 105,600 万元人民币（不含

税）。

公司拟通过间接全资子公司东方富利海运 11 有限公司（Oriental Fleet

SHIPPING 11 Limited，以下简称“东方富利海运 11”）委托中船集团下属中国

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北海”）投资建造 2艘 21 万吨

级干货船（“甲醇+氨”燃料预留）（以下简称“干货船”），交易总金额 122,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以上交易后续简称为“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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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

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为公司通过子公司海南海发海运及东方富利海运 11 委托中船集团

下属中船澄西、中船大连、青岛北海分别建造 5 艘 8.7 万吨级多用途粮食船、2

艘 21 万吨级散货船、2艘 21 万吨级干货船。本次交易将就每一条船舶签署独立

的建造合同，双方议定的对应类别单船船价分别为 31,9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52,8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61,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本次交易总金额

387,1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本次交易目的和原因详见本公告“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购买 □置换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中船澄西新建 5艘 8.7 万吨级多用途粮食船

中船大连新建 2艘 21 万吨级散货船

青岛北海新建 2艘 21 万吨级干货船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其中东方富利海运11投资建造2艘21

万吨级干货船涉及跨境交易)

是否属于产业整合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387,100

 尚未确定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预计约 25%） □募集资金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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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预计约 75%）

其他：__________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对于每一艘船舶，买

方按照合同约定的进度将合同价格分五期支付给

卖方，较小比例的合同价格应在前四期支付，而大

部分的合同价格应在船舶交付后的第五期支付。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202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

远海运发展全资子公司委托中船澄西建造 5艘 8.7 万吨级多用途粮食船的议案》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全资子公司委托中船大连建造2艘21万吨级散货船的议案》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全资子公司委托青岛北海建造 2 艘 21 万吨级干货船的议

案》。本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 2026 年 6 月 24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参加会议的董事 8名，有效表决票为 8票，上述议案均获同意 8票。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未达到提交股东会审议的标准，因此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卖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卖方名称 交易标的 对应交易金额（万元）

1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

有限公司、中国船

舶工业贸易有限公

5艘 8.7 万吨级多用途

粮食船
15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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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下简称：中船

贸易）

2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中船贸

易

2艘 21 万吨级散货船 105,600

3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

北海造船有限公

司、中船贸易

2艘 21 万吨级干货船 122,000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142243024W

成立时间 1973/12/26

注册地址 江阴市

主要办公地点 江阴市衡山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陆子友

注册资本 122,230.2264 万元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船舶制造；船舶修理；船舶拆除；船舶设计；特种

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港口经营；船舶引航服务；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金属船舶制造；船舶改装；船舶销售；海洋

工程装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研发；海洋工程装备销售；海上

风电相关装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

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金属结构制造；

金属制品修理；金属结构销售；金属制品研发；特种设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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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出租；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

种设备）；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

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金

属切削加工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

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船舶拖带服务；船舶港口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

租赁维修业务；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再生资源回收（除生

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销售；非金

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固体废物

治理；金属材料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防火封堵材料销

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润滑油销售；工程技术服

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

需取得许可的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对外承包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2.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7824602894

成立时间 2005/12/09

注册地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海防街 1 号

主要办公地点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海防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 韩东望

注册资本 1,599,617.075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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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各种船舶、海洋工程及其配套设备的开发、设计、建造、修理、

改装、销售；各类机电设备、压力容器、玻璃钢制品、金属结

构件及其配件的设计、制造、安装、销售；钢材、木材的加工、

销售；工程项目的科研论证、技术咨询；专利、非专利技术及

其他工业产权的转让、许可使用和技术服务；承包境外船舶行

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

出口以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的对外派遣、输出；对外

产业投资 和引进技术、经济信息咨询、提供劳务；设备、设

施、场地租赁；汽车大修；危险货物运输、普通货运、大件运

输、搬运装卸、道路运输、土石方运输；工程项目管理、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凭资质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3.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7335097010

成立时间 2002/01/04

注册地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江东路 369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漓江东路 369 号

法定代表人 欧传杰

注册资本 389,118.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船舶制造；船舶修理；船舶改装；非金属船舶制造；

船舶检验服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

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建设工程施工。

一般项目：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维修；金属结构

制造；金属船舶拆解；机械设备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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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设备）；船舶配套设备生产、销售；钢材、木材加工与销售；

船舶技术咨询、工程科研论证；专利、非专利技术转让、许可

与技术服务；对外承接境外船舶工程、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境

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出口及劳务外派；对外产业投资、经济

信息咨询；设备、场地租赁；汽车维修；大件运输、普通货物

仓储；工程项目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4.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

法人/组织名称 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1027Q

成立日期 1983/02/01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 56 号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 56 号

法定代表人 胡凯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推广、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动力

装备、新能源设备的研发、设计、租赁；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销售金属材料、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

毒化学品）、燃料油、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动力装备；对外

派遣本行业工程、主营业务生产及服务的劳务人员；对外修

船、拆船及技术交流业务；承包本行业国外工程和境内外资工

程；招标代理；承办展览展示；投资管理；经济贸易咨询。（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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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 9艘干散货船，分别为由中船澄西新建的 5艘 8.7 万吨级多用途

粮食船，由中船大连新建的 2艘 21 万吨级散货船（“甲醇+氨”燃料预留），由

青岛北海新建的 2艘 21 万吨级干货船（“甲醇+氨”燃料预留）。

本次交易标的为新建船舶，权属清晰，不涉及历史财务数据。本次交易涉及

的具体合同金额详见本公告“五、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部分。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1.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

本次交易双方议定的单船船价分别为 31,9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52,8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61,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本次交易合计 387,100 万

元人民币（不含税）。

本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照价格、技术能力和交付时间表等

具体要求，通过与有能力建造并交付同样类型船舶的主要造船厂询价并经综合评

价，中船集团旗下造船厂的造船能力、船价、交船期、付款比例、建造经验等核

心商业条件具有较强竞争力和综合优势。此外，中船集团为本公司在建船舶的建

造商，对本公司新建船舶各项要求更为熟悉。

2.标的资产的具体定价情况

标的资产名称

5艘 8.7 万吨级多用途粮食船

2艘 21 万吨级散货船

2艘 21 万吨级干货船

定价方法

 协商定价

□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

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

 其他：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 387,100

 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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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标的船舶的价格均按公平原则，参考并按不高于建造相同类型船舶

的市场报价确定。本次交易的协议条款及交易价格是基于公平原则及一般商业条

款磋商厘定，交易价格符合新造船市场价格，且付款条款、技术条款及交付日期

均符合公司的要求。

五、本次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将就每一条船舶签署独立的建造合同，因相同船型的建造合同主要

条款内容均保持一致，因此汇总说明如下：

（一）5艘 8.7 吨级多用途粮食船

1.买方：海南海发海运

2.卖方：中船澄西（建造方）及中船贸易

3.合同价格：每艘船舶的价格为人民币 31,900 万元（不含税），但可能会根

据下文所述的合同条款而有所调整。

4.合同价格调整

有关船舶的建造要素（即航速、载重量、主机燃油消耗）未能达到建造合同

项下约定的标准，则建造合同项下应付的合同价格可进行下调。如交船日期自规

定的交船日期之后延误超过建造合同项下约定的期限，则建造合同项下应付的合

同价格可进行下调，或海南海发海运有权根据延误情况拒绝该船舶及撤销建造合

同。

5.付款进度安排：买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进度将合同价格分五期支付给卖方，

较小比例的合同价格应在前四期支付，而大部分的合同价格应在船舶交付时的第

五期支付。

6.船舶交付时间：预计首船于 2029 年 9 月 30 日或更早的时间交付，其他陆

续于 2030 年 6 月底前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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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合同的修订建造船舶所依据的规格和计划可在建造合同签订后由其订约

方进行书面修改及╱或变更，但前提是此类修改及╱或变更根据中船澄西的合理

判断。

8.合同生效：

（1）经买卖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署。

（2）卖方收到中船集团对本新造船项目的批复;

（3）买方本项目租约生效。

（二）2艘 21 吨级散货船

1.买方：海南海发海运；

2.卖方：中船大连（建造方）及中船贸易

3.合同价格：每艘船舶的价格为人民币 52,800 万元（不含税），但可能会根

据下文所述的合同条款而有所调整。

4.合同价格调整

有关船舶的建造要素（即航速、载重量、主机燃油消耗）未能达到建造合同

项下约定的标准，则建造合同项下应付的合同价格可进行下调。如交船日期自规

定的交船日期之后延误超过建造合同项下约定的期限，则建造合同项下应付的合

同价格可进行下调，或海南海发海运有权根据延误情况拒绝该船舶及撤销建造合

同。

5.付款进度安排：买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进度将合同价格分五期支付给卖方，

较小比例的合同价格应在前四期支付，而大部分的合同价格应在船舶交付时的第

五期支付。

6.船舶交付时间：预计自 2029 年 10 月起至 2030 年 8 月陆续交付。

7.合同的修订建造船舶所依据的规格和计划可在建造合同签订后由其订约

方进行书面修改及╱或变更，但前提是此类修改及╱或变更根据中船大连的合理

判断。

8.合同生效：本次交易的合同经签署及执行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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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艘 21 吨级干货船

1.买方：东方富利海运 11；

2.卖方：青岛北海（建造方）及中船贸易

3.合同价格：每艘船舶的价格为人民币 61,000 万元（不含税），但可能会根

据下文所述的合同条款而有所调整。

4.合同价格调整

有关船舶的建造要素（即航速、载重量、主机燃油消耗）未能达到建造合同

项下约定的标准，则建造合同项下应付的合同价格可进行下调。如交船日期自规

定的交船日期之后延误超过建造合同项下约定的期限，则建造合同项下应付的合

同价格可进行下调，或东方富利海运 11 有权根据延误情况拒绝该船舶及撤销建

造合同。

5.付款进度安排：买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进度将合同价格分五期支付给卖方，

较小比例的合同价格应在前四期支付，而大部分的合同价格应在船舶交付时的第

五期支付。

6.船舶交付时间：预计自 2029 年 11 月起至 2030 年 6 月陆续交付。

7.合同的修订建造船舶所依据的规格和计划可在建造合同签订后由其订约

方进行书面修改及╱或变更，但前提是此类修改及╱或变更根据青岛北海的合理

判断。

8.合同生效：本次交易的合同经签署及执行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影响

公司围绕航运物流产业主线，专注于以集装箱制造、集装箱租赁、航运租赁

为核心业务，以投资管理为支撑，实现产融投一体化发展，努力打造具有中远海

运特色的世界一流航运产融运营商。

公司积极把握航运产业绿色低碳化发展趋势，进一步落实公司航运产融运营

商战略发展规划，提升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能力。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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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产融协同优势，提升公司船舶资产规模和质量，夯实公司船舶租赁业务的发

展基石，贡献长期稳定收入与现金流，提高公司整体财务稳健性，增强公司可持

续发展动力。同时，协同航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深耕“造、租、运”人民币

应用场景，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在国际航运领域实践运用，提升市场竞争实力。

（二）本次交易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三）本次交易新造船舶后续租赁安排

1. 8.7 万吨多用途粮食船租赁安排

本次新造 8.7 万吨多用途粮食船将长期经营性期租给中远海运散运下属惠

丰公司经营。每艘船舶的租赁期为自船舶交付日起的 240 个月±120 天；船舶预

计将于 2029 年 9 月至 2030 年 6 月期间陆续交付。在考虑船舶燃料动力改造升

级后,每艘船舶交付后预期年租金约将不超过人民币 3860.61 万元（不含税）。租

赁期末船舶资产由出租人负责处置，承租人无购买船舶资产的义务。

2. 21 万吨散货船租赁安排

本次交易新造的 2艘 21 万吨散货船将长期经营性租赁给中远海运散运下属

惠丰公司经营。每艘船舶的租赁期为自船舶交付日起的 240 个月±120 天；船舶

预计从 2029 年 10 月起至 2030 年 8 月陆续交付。在考虑船舶双燃料动力改造升

级后,每艘船舶交付后预期年租金约将不超过人民币 5940.24 万元（不含税）。租

赁期末船舶资产由出租人负责处置，承租人无购买船舶资产的义务。

3.21 万吨干货船租赁安排

本次交易新造的 2艘 21 万吨干货船将长期经营性光租给中远海运散运下属

惠丰公司经营。每艘船舶的租赁期为自船舶交付日起的 240 个月±120 天；预计

从 2029 年 11 月起至 2030 年 6 月陆续交付。在考虑船舶双燃料动力改造升级后,

每艘船舶交付后预期年租金约将不超过人民币 4553.42 万元（不含税）。租赁期

末船舶资产由出租人负责处置，承租人无购买船舶资产的义务。

因中远海运散运属于公司关联方，该等租船交易构成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

《经营租赁服务总协议》项下的一项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经营租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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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总协议》确定的原则，在股东会已批准的交易额度内实施该等租船交易。

（四）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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